关于开展2026年度河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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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属各部门（单位）：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度河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教办职成〔2026〕118号）文件精神，现将我校组织开展2026年度河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
（一）校内教师。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承担专业课教学工作的公共课教师和校内其他具有教师资格并实际承担专业课教学工作的人员，以专业课教师身份参加认定。
（二）兼职教师。经学校正式聘任，承担教学任务2年以上、年龄不超过60周岁的校外兼职教师（不得在其他单位同时申报）。
二、申报方式
（一）以《河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附件2）为依据。
（二）申报工作使用“河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管理系统”（网址：http://ssrzps.ghlearning.com/）完成相关数据填报。可以直接输入系统网址，或者登陆河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www.vae.ha.cn）“网上办事”栏目访问“系统”，填报方法及流程可参考“帮助中心”《操作手册》（附件3）。
三、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请。申报人员对照细则条件提交相关支撑材料（原件及一套复印件）至各教学单位（教师可自主选择申报等级，但不可同时申报多个级别），请务必微信扫码观看申报培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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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单位初审。各教学单位是“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成立本部门“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专人专责管理，评价申报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素养情况，对申报人员（行政兼职人员需通过教学单位申报）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审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并填写《“双师型”教师认定人员信息汇总表》（附件4）。
（三）资料扫描上传。初审通过人员请于5月12日18:00前及时注册登录系统完成资料扫描、上传（各项材料具体要求详见附件5）。
（四）学校复审推荐。5月13日16:00前，各教学单位将《“双师型”教师认定人员信息汇总表》（提供签字盖章纸质版、电子版），连同整理排序好的申报人员支撑材料复印件交人事处。学校于5月15日完成审核并公示、推荐上报。
（五）省教育厅复核认定。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按照《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的条件标准复核申报材料，复核合格者，经教育厅公示无异议后予以认定，并颁发河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电子证书。
四、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是健全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的重要抓手，对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做好宣传发动、申报组织、初审推荐等工作，确保“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顺利开展。
（二）严格标准，规范认定。各单位要对照条件认真做好“双师型”教师审核推荐工作。对在申报工作中违规操作的单位通报批评并追究责任；对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教师，一经发现，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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